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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18         证券简称：上港集团       编号：临 2021-041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市国资委”）拟将其

持有的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港集团”或“公司”）

6,540,480,981 股股份无偿划转至上海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国投公司”，系上海市国资委 100%持股的子公司）。 

 上海市国资委本次无偿划转的上港集团 6,540,480,981 股股份中，

6,141,929,842 股（占上港集团总股本的 26.38%）由上海市国资委直接登记持有，

剩余 398,551,139 股（占上港集团总股本的 1.71%）已由上海同盛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盛集团”，系上海市国资委 100%持股的子公司）根据上

海市国资委出具的《关于上海同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持上海国际港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沪国资委产权[2020]464

号）及上海市国资委、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印发的

《关于划转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国有资本有关事项的通知》

（沪国资委产权[2020]465 号）无偿划转给上海市国资委持有（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于 2021 年 1 月 6 日披露的《上港集团关于部分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临 2021-00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股份过户登记

手续尚未完成，该等股份仍登记在同盛集团名下。 

 上海国投公司增持股份，上海市国资委减持股份，本次股份无偿划转不触

及要约收购。 

 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完成后，上海国投公司成为上港集团第一大股东，上港

集团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仍为上海市国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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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股份无偿划转的基本情况 

2021 年 11月 15 日，公司收悉上海市国资委与上海国投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签署了《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上海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关于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向上海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无偿划转上海国际

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之无偿划转协议》（以下简称：“《国有股

份无偿划转协议》”）。上海市国资委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6,540,480,981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28.10%）无偿划转至上海国投公司（以下简称：“本次股份无

偿划转”）。 

上海市国资委本次无偿划转的上港集团 6,540,480,981 股股份中，

6,141,929,842 股（占上港集团总股本的 26.38%）由上海市国资委直接登记持有，

剩余 398,551,139 股（占上港集团总股本的 1.71%）已由同盛集团根据上海市国资

委出具的《关于上海同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持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沪国资委产权[2020]464 号）及上

海市国资委、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划

转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国有资本有关事项的通知》（沪国资

委产权[2020]465 号）无偿划转给上海市国资委持有（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6 日披露的《上港集团关于部分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临

2021-00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尚未完成，该等股份仍登记在同盛集团名下。 

二、本次股份无偿划转相关方基本情况 

1、划出方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负责人：白廷辉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大沽路 100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100000024201215 

上海市国资委是根据上海市政府授权代表国家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市

政府直属特设机构。 

2、划入方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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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谢峰 

注册资本：1000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镇宁路 9 号九尊大厦 7楼 A 单元 

成立时间：2010 年 3月 31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529432935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国有资本经营与管理，股权投资，实业投资，社会经

济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海市国资委（划出方）与上海国投公司（划入方）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签

署《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本次无偿划转方案 

双方同意，上海市国资委按《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

上海国投公司无偿划转其合法持有的 6,540,480,981 股上港集团 A 股股票（占上

港集团总股本的 28.10%），上海国投公司按照《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约定的

条款与条件自上海市国资委受让划转标的。 

双方同意，本次股份划转为无偿划转，上海国投公司无需向上海市国资委支

付任何对价。 

2、职工安置 

双方确认，本次无偿划转仅涉及上港集团部分股份划转，不涉及职工安置问

题。《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签署之日前已与上港集团建立劳动关系的员工不

会因本次无偿划转而改变劳动关系。 

3、本协议生效条件 

《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的生效及本次划转的实施取决于以下条件的全部

满足： 

（1）由双方盖章并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代表签署； 

（2）本次划转以获得上海市国资委出具的划转文件为实施依据。 

四、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前后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1、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前，上海国投公司未持有上港集团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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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前，上海市国资委直接持有上港集团 6,540,480,981 股

股份（占上港集团总股本的 28.10%），通过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上港集团 1,247,186,163 股股份（占上港集团总股本的 5.36%），通过上海城投（集

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上港集团975,471,600股股份（占上港集团总股本的4.19%），

通过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上港集团 763,308,645 股股份（占上港集团

总股本的 3.28%）。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前，上港集团的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注：上图中，上海市国资委持有的上港集团 6,540,480,981 股股份（占上港集团总股本

的 28.10%）中，包括：（1）上海市国资委直接登记持有的 6,141,929,842 股（占上港集团总

股本的 26.38%）；（2）根据上海市国资委出具的《关于上海同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持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沪国资委产权

[2020]464 号）及上海市国资委、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印发的《关

于划转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国有资本有关事项的通知》（沪国资委产权

[2020]465 号），上海市国资委从同盛集团无偿划入上港集团 398,551,139 股股份（占上港集

团总股本的 1.7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尚未完

成，该等股份仍登记在同盛集团名下。 

 

3、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后，上海市国资委不再直接持有上港集团股份，上海国

投公司将持有上港集团 6,540,480,981 股股份（占上港集团总股本的 28.10%）。

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后，上海国投公司成为上港集团第一大股东，上港集团实际控

制人未发生变化，仍为上海市国资委。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后，上港集团的控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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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如下图所示： 

 

五、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完成后，上海国投公司成为上港集团第一大股东，上港集

团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仍为上海市国资委。 

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不会对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六、本次股份无偿划转所涉及后续事项 

上海市国资委出具的《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上海国投公司出具的《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与本提示性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次股份无偿划转的实施尚需获得上海市国资委出具的划转文件，尚需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份

无偿划转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6日 

http://www.sse.com.cn/

